公共電視南部新聞中心EFP設備租賃案說明

1. 租賃期間：97年8月1日起至民國97年12月31日止。
2. 出機次數：共22次。

3. 出機時間：每週一次，暫訂為周日晚間。

4. 出機地點：本會南部新聞中心〈高雄市新光路38號27樓之四〉。
5. 交通及差旅：得標廠商需負責到上述出機地點之人員交通及差旅費用及設備器材之運輸費用。
6. 設備規格：使用之器材設備需等於或優於下列表格所註明規格

	項次
	項目
	規格
	數量

	1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不少於：導播1人、助理導播2人、技術指導1人、攝影師3人、成音師1人。
	一式

	2
	視訊切換器及視訊系統
	FOR.A VPS-700 (含)以上。
	一套

	3
	波型及向量示波器
	TEKTRONIX 1720/1730（含以上）。
	一套

	4
	攝影機系統
	SONY BVP-550、CCU-550、RCP-720、Triaxial 電纜（含以上）
	三套

	5
	鏡頭
	3支CANON  J15ax8B4（含以上）

1支FUJINON A8x5.2ESM（含以上）
	一式

	6
	監看器


	2台SONY PVM-14M2U（含以上）

6台SONY PVM 9L-2（含以上）
	一式

	7
	對講系統
	CLEAR-COM MS-222（含以上）
	一套

	8
	中型攝影機腳架及雲台
	
	三套

	9
	成音設備
	輸入12迴路（含以上）之混音機/AUDIO MIXER等成音設備

及副控、攝影棚之監聽設備
	一套























